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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9C_9F_c33_232792.htm 第八章 附 则 第八十五条 本条

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期货合约，是指由期货交易所统一

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

的物的标准化合约。根据合约标的物的不同，期货合约分为

商品期货合约和金融期货合约。商品期货合约的标的物包括

农产品、工业品、能源和其他商品及其相关指数产品；金融

期货合约的标的物包括有价证券、利率、汇率等金融产品及

其相关指数产品。 (二)期权合约，是指由期货交易所统一制

定的、规定买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或者卖

出约定标的物(包括期货合约)的标准化合约。 (三)保证金，

是指期货交易者按照规定标准交纳的资金，用于结算和保证

履约。 (四)结算，是指根据期货交易所公布的结算价格对交

易双方的交易盈亏状况进行的资金清算和划转。 (五)交割，

是指合约到期时，按照期货交易所的规则和程序，交易双方

通过该合约所载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或者按照规定结算价

格进行现金差价结算，了结到期未平仓合约的过程。 (六)平

仓，是指期货交易者买入或者卖出与其所持合约的品种、数

量和交割月份相同但交易方向相反的合约，了结期货交易的

行为。 (七)持仓量，是指期货交易者所持有的未平仓合约的

数量。 (八)持仓限额，是指期货交易所对期货交易者的持仓

量规定的最高数额。 (九)仓单，是指交割仓库开具并经期货

交易所认定的标准化提货凭证。 (十)涨跌停板，是指合约在 1

个交易日中的交易价格不得高于或者低于规定的涨跌幅度，



超出该涨跌幅度的报价将被视为无效，不能成交。 (十一)内

幕信息，是指可能对期货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

的信息，包括：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以及其他相关部门

制定的对期货交易价格可能发生重大影响的政策，期货交易

所做出的可能对期货交易价格发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期货交

易所会员、客户的资金和交易动向以及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

机构认定的对期货交易价格有显著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 (十

二)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是指由于其管理地位、监督地位或

者职业地位，或者作为雇员、专业顾问履行职务，能够接触

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包括：期货交易所的管理人员以

及其他由于任职可获取内幕信息的从业人员，国务院期货监

督管理机构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国务院期货监督

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员。 第八十六条 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

机构可以批准设立期货专门结算机构，专门履行期货交易所

的结算以及相关职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八十七条 境

外机构在境内设立、收购或者参股期货经营机构，以及境外

期货经营机构在境内设立分支机构(含代表处)的管理办法，

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会同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外汇

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第八十八

条 在期货交易所之外的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交易

场所进行的期货交易，依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十

九条 任何机构或者市场，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采用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同时采用以下交

易机制或者具备以下交易机制特征之一的，为变相期货交易

： (一)为参与集中交易的所有买方和卖方提供履约担保的； (

二)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和保证金制度，同时保证金收取



比例低于合约(或者合同)标的额 20%的。 本条例施行前采用

前款规定的交易机制或者具备前款规定的交易机制特征之一

的机构或者市场，应当在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内

进行整改。 第九十条 不属于期货交易的商品或者金融产品的

其他交易活动，由国家有关部门监督管理，不适用本条例。 

第九十一条 本条例自 2007 年 4 月 15 日起施行。1999 年 6 月 2 

日国务院发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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